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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40224校務會議修正 

第一條：本章程依據 103.04.03臺教授國字第 1030024178A號令修正「教育部主管高級中

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」。 

第二條：本校學生代收代付暨代收代辦費用委員會(以下簡稱本會)由校長、教務主任、主計

主任、設備組長和家長會、社會公正人士代表數名共同組成之。其中會議計價協商

家長代表不得少於會商人數二分之一，實際家長出席人數不得少於實際出席總人數

二分之一，任一性別人數以達三分之一為原則，校長擔任主任委員，註冊組長兼任

執行秘書。 

第三條：本會以審定學生代收代付暨代收代辦費用為主要任務，包括電腦使用費、實習實驗

費、宿舍費、學生團體保險費、家長會費、健康檢查費、班級雜支費、游泳池水電

及維護費、蒸飯費、書籍費、交通車費、課業輔導費、冷氣使用與維護費及其他學

校自行或代為處理相關事務等費用，並供上開費用別之目的使用，按收支平衡原則

訂定，並由學校於收費前公告之。 

第四條：本會委員會議，每學期召開乙次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。 

第五條：本會委員會議，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，主任委員不克出席時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。 

第六條：本會委員會議非經應出席人員過半數之出席，不得開議；非經已出席人員過半數同

意，不得決議。 

第七條：本會委員會議如因議程需要，得邀請有關主任、組長、人員列席。 

第八條：學生代收代付暨代收代辦費用收費依據或相關法令，由各承辦單位提供，收支情形

由主計室等單位自行上網公告之，但家長會代收代辦學生費用收支情形，則自行上

網公告之。 

第九條：本章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